
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债券类第 1 号：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注册工作规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含企业债

券）注册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透明化水平，根据《证券

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贯彻实施修订后的证券法有关工作

的通知》《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和规范性文件，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公司债券发行注册工作应当坚持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按照职责明确、分级把关、集体决策、协作高

效的要求有序开展。

第三条 上海、深圳、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交

易所”）负责受理、审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申请，承担审核

主体责任，全面审核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

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证监会以交易所审核意见为基础履行注册程序，重点关

注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投向是否符合国家宏观调控和产业政

策，以及发行人是否存在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重大事项。可

能影响本次发行的重大事项包括重大敏感、重大舆情、重大

违法违规线索、重大无先例以及可能导致发行人无法偿还本

次债券的事项等。

第四条 证监会债券监管司（以下简称“债券司”）具



体负责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注册工作，依法对交易所债券审核

工作进行监督、评价和检查，同时与交易所、证监会各派出

机构以及系统相关单位加强工作协同，发挥监管合力。

第二章 注册程序

第五条 交易所应当按照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对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申请进行审核，审核后认为发行人符合发行条件

和信息披露要求的，将审核意见、注册申请文件及相关审核

资料报送债券司履行注册程序。

第六条 债券司以交易所审核意见为基础履行注册程

序，不存在应当召开注册会情形的，在收到交易所审核意见

和相关审核资料后五个工作日内发起行政许可签批流程；存

在应当召开注册会情形的，及时召开注册会进行集体研究。

第七条 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召开注册会进行集

体研究：

（一）关注到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投向可能不符合国家宏

观调控和产业政策的；

（二）关注到发行人存在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重大事项

的；

（三）本次债券为面向普通投资者公开发行的；

（四）发行人为首次发行公司债券的；

（五）其他需要集体研究的事项。

第八条 注册会参加人员包括债券司负责人、注册工作

相关处室负责人、项目经办人员。注册会重点对本次债券是



否存在募集资金投向可能不符合国家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

的情况，发行人是否存在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重大事项进行

讨论，按照集体决策原则，以合议的方式形成注册会意见。

注册会可以视情形要求交易所审核人员参会并说明情

况。

第九条 注册会合议后可以形成以下意见：

（一）同意交易所审核意见的，形成“建议予以注册”

的意见；

（二）认为存在需要进一步说明或者落实事项的，形成

“问询或要求交易所进一步问询”的意见；

（三）认为交易所审核意见依据不充分的，形成“退回

交易所补充审核”的意见；

（四）不同意交易所审核意见，形成“建议不予注册”

的意见；

（五）其他相关结论。

第十条 注册会形成“建议予以注册”或“建议不予注

册”意见的，债券司应当及时根据注册会意见履行注册程序。

注册会形成“要求交易所进一步问询”、“退回交易所

补充审核”或其他相关意见的，债券司应当及时向交易所反

馈意见，由交易所组织落实。交易所落实后认为符合相关要

求的，应当及时将更新后的审核意见和相关审核资料报送债

券司，债券司应当再次召开注册会进行讨论。

第十一条 按照有关规定发行公司债券应当征求其他

单位意见，或者交易所审核中认为需要征求其他单位意见



的，交易所应当在提请注册前征求意见，或者报债券司履行

征求意见程序。

第十二条 公司债券注册过程中，发行人本次债券募集

说明书等信息披露文件有效期届满需要进行更新的，债券司

应当就相关事项要求交易所补充问询。发行人更新相关文件

后，交易所应当结合发行人情况更新审核意见和相关审核资

料，债券司根据交易所更新后的意见继续履行注册程序。

第十三条 公司债券注册过程中，发现发行人可能存在

需要进一步核实事项的，债券司应当就相关事项要求交易所

补充问询，同时可以视情形请相关派出机构进行核查。待相

关事项核实完成后，交易所应当结合情况更新审核意见和相

关审核资料，债券司根据交易所更新后的意见继续履行注册

程序。

第十四条 公司债券注册过程中，发现可能影响公司债

券发行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的新增事项的，交易所应当及时

向债券司报告，并形成补充审核意见报送债券司。

交易所补充审核意见认为发行人仍然满足发行条件和

信息披露要求的，债券司按照相关规定继续履行注册程序。

第三章 审核监督

第十五条 债券司应当加强对交易所债券审核工作的

监督检查，检查可视情况采取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项目

抽查等方式。债券司应当每年对交易所债券审核质量情况进

行评价。



第十六条 交易所应当建立健全项目受理审核全流程

制度机制，严格执行债券发行审核标准、流程、时限等要求，

加强对审核项目的质量控制，科学合理审慎确定“交易所审

核意见”，切实把好准入质量关。

第十七条 交易所应当在每年度结束后十五个工作日

内向债券司报送债券审核质量报告。

第四章 其他规定

第十八条 交易所在审核工作中应当加强与相关派出

机构的信息共享，发挥监管合力。

第十九条 参与公司债券注册工作的所有人员应当严

格遵守证监会各项纪律规定，严禁在债券注册期间与发行

人、中介机构及相关人员进行私下接触，不得收受监管对象

财物，不得接受监管对象安排的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

请、旅游等活动，不得泄露工作中接触的国家秘密、商业秘

密及相关工作秘密。

第二十条 参与公司债券注册工作的所有人员应当严

格遵守回避规定，在注册工作中如果存在利益冲突、潜在利

害关系或者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职责以及其他需要回避

情形的，应当及时主动提出回避。

第二十一条 公司债券注册工作应当按照相关要求，及

时公开注册进度、注册结果和批复文件，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十二条 本规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